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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湖州市委组织部
湖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湖人社发〔2013〕211号


中共湖州市委组织部 湖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印发《湖州市市属事业单位七级及以下普通职员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市直各单位：

    现将《湖州市市属事业单位七级及以下普通职员管理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中共湖州市委组织部     湖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3年9月3日

湖州市市属事业单位七级及以下普通职员管理办法（试行）
为调动事业单位管理人员积极性，解决事业单位管理岗位上部分工作年限和任职时间较长的职员的等级晋升等问题，规范我市市属事业单位七级及以下普通职员管理，根据《浙江省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实施办法（试行）》（浙委办〔2009〕138号）、《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事业单位岗位管理制度实施后有关问题的意见》（浙人社发〔2013〕106号）和《湖州市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实施意见》（湖人发〔2010〕79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管理对象

本办法所称的市属事业单位七级及以下普通职员，是指不担任领导职务、被聘任在七级及以下管理岗位上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

二、聘任原则

市属事业单位在选拔聘任七级及以下普通职员过程中必须坚持以下原则：

（一）党管干部原则；
（二）德才兼备原则；
（三）按岗聘任原则；
（四）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原则；
（五）民主集中制原则。

三、聘任条件

（一）基本条件

选拔聘任的七级及以下普通职员，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1．遵守宪法和法律。
　　2．具有良好的品行和职业道德。
　　3．岗位所需的专业、能力或技能条件。
4．适应岗位要求的身体条件。
5．一般应具有中专以上文化程度。
（二）资格条件

除符合基本条件外，选拔聘任七级及以下普通职员应当在经核准的管理岗位数额内进行，并不得超过事业单位的机构规格（管理岗位最高等级）。选拔聘任七级及以下普通职员的人选，须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现担任领导职务的七、八级职员，由于年龄因素或工作需要等非本人原因退出领导岗位时，可平级转聘为普通职员；其中担任领导职务满12年，距离法定退休年龄不满5年的八级职员，可聘为七级普通职员。以上聘任人员可不受岗位等级数额限制。担任领导职务不满一个聘期（一般为3年）的七、八级职员，不可平级转聘。
2．现聘任领导职务满10年的八级职员，近五年年度考核合格及以上者；或现聘八级职员满10年，工作满30年的，且近五年年度考核合格及以上者，可聘任为七级普通职员。各单位以上可聘任人数不超过单位核定管理七级岗位数的50%，其中管理岗位实有人数为50及以上的单位，可再增加管理岗位实有人数2%的七级岗位数。
3．接收按政策安置的军队转业干部（含文职干部），可不受单位岗位等级数额的限制，原正营级（含技术9级）和原副营级军队转业干部可分别聘任为七级普通职员和八级普通职员。

4．原聘任在专业技术中级及以上岗位，参加工作满12年，上一年年度考核为合格及以上等次，因工作需要转聘普通职员岗位的，可聘任为八级普通职员。原聘任在专业技术初级岗位，上一年年度考核为合格及以上等次，因工作需要转聘普通职员岗位的，可聘任为九级职员，如符合本办法聘任条件（二）资格条件第七项规定的，可聘任为八级普通职员。
5．现聘任工勤技能一、二级岗位，工作满20年，近三年年度考核为合格及以上等次的人员，因工作需要转聘普通职员岗位工作的，可聘任为八级普通职员。现聘任工勤技能三、四、五级及普通工岗位，上一年年度考核为合格及以上等次的人员，因工作需要转聘普通职员岗位工作的，具有本科学历的可聘为九级职员，具有大专、中专学历的可聘为十级职员。
6．获得博士学位的毕业研究生，在管理或专业技术岗位上工作满一年以上，且上一年年度考核为合格及以上等次的；获得硕士学位的毕业研究生，在管理或专业技术岗位上工作满二年以上，且近二年年度考核为合格及以上等次的，可聘为八级普通职员。
7．具有本科学历，工作满15年；具有大专学历，工作满20年；具有中专（高中）学历，工作满25年，且近三年年度考核结果为合格及以上等次的现聘管理岗位的人员，可聘任为八级普通职员。
8．具有中专及以上学历，在十级职员岗位上工作满三年以上，且近3年年度考核结果为合格及以上等次的，可聘任为九级职员。

9．学历为初中及以下人员，现聘为十级职员，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且近3年年度考核结果为合格及以上等次的，可聘任为九级职员。

10．新进不担任领导职务的普通职员，可比照本单位同条件人员，聘用到相应等级的普通职员岗位。
（三）任职年限计算

关于任职年限，对实施岗位设置管理前任事业单位相应级别领导职务、原在机关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中任相应级别领导职务或非领导职务的任职时间可累计计算（如果编制所在单位和任职单位不一致的，则不可累计计算）；对于因受党纪、政纪处分降职或撤职，或受到行政、刑事处罚中断任职年限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其原聘岗位高职务的任职年限不能计算为现聘岗位低职务的任职年限，一律按受处分处罚后现聘岗位现任职务来计算任职年限。
四、聘任程序与要求
（一）市属事业单位选拔聘任七级及以下普通职员，除涉及秘密等特殊岗位确需采取其他办法选拔人员的以外，均应通过竞聘上岗从本单位现有人员中选聘或者面向社会公开招聘。聘用人选须经主管部门审核及市事业单位人事综合管理部门核准后，由单位负责聘用。单位在决定选拔聘任工作前，应先与市委组织部或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处室核对好相应的岗位数。
选拔聘任七级及以下普通职员应当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1．公布空缺岗位及其职责（岗位说明书）、聘任条件、工资待遇等事项；
2．应聘人员申请应聘；
3．对应聘人员的资格、条件进行初审；
4．民主推荐、民主测评；
5．对通过初审应聘人员进行考试或者考核，根据结果择优提出拟聘人员名单；
6．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由领导集体讨论决定受聘人员，并将名单在本部门或单位内进行公示；
7．聘用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人与受聘人员签订或变更聘用合同，明确岗位职责。
（二）事业单位选拔聘任七级及以下普通职员，原则上一年内最多举行一次。担任领导职务的七、八级职员，平级聘任为七、八级普通职员的；接收军队转业干部或军队转业干部家属聘为普通职员的应于当月及时办理聘任手续。

（三）在选拔聘任七级及以下普通职员过程中，主管部门和事业单位应按照国家、省、市有关规定，执行回避制度。
五、其他
本办法适用于纳入岗位设置管理实施范围的市属各类事业单位和使用事业编制的市属各类学会、协会等社会团体。

本办法由湖州市委组织部、湖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解释。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实行。国家和省如有新规定出台，按新规定执行。          
抄送：各县区党委组织部，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湖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13年9月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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